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2 年 5

月 18日修订）、《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深化

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本次初步询价及

网下发行均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实施，

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股票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2009年修订）。

根据《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要求，本次发行在

网下发行比例、回拨机制、网下配售股份锁定期等方面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

重点关注。

估值及投资风险提示

新股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新股投资风险，仔细研

读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风险，并充分考虑如下风险因素，审慎参与本次新

股发行的估值、报价、投资：

1、发行人所在行业为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已在其网站（www.csindex.com.cn）发布了行业平均市盈率，请投资者决策时参

考。如果本次发行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

平均市盈率水平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如高于同行业平

均市盈率 25%，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能推迟相关发行流程，重新询

价或补充披露盈利预测后重新询价，存在发行不能如期完成的风险。

2、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计划所需资金量为 23,526.22万元。如果本次发行

所募集的资金量超出发行人实际资金需要量，因发行人对超出部分的资金使用尚

未规划具体用途，如果未来这部分资金发行人不能合理、有效使用，将对发行人

的盈利水平带来不利影响，存在发行人估值水平下调、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



失的风险。

3、如果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量相对实际项目资金需要量存在重大差异，对

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

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属于发审会后发生重大事项的，中国证监会将按照有关

规定决定是否重新提交发审会审核，须提交发审会审核的应在审核通过后再办理

重新询价等事项。

重要提示

1、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浩源”或“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1,833.8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143 号文核准。新疆浩源的

股票代码为 002700，该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申购。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摇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

中,网下初始发行 93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1.00%；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

最终发行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由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通过深交所

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实施；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3、招商证券将组织本次发行的现场推介和初步询价。符合《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2012年修订）要求的询价对象和主承销商自主推荐且已在中国证

券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登记备案的投资者方可自主选择在北京、上海或深

圳参加现场推介会并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申购。

上述询价对象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2012年 9月 6日（T-3日）12:00前在协会

登记备案的自营业务或其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均为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均可参

与本次网下申购。与发行人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

价对象、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得参与网

下申购。

4、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



进行。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0.01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3档价格。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自行确定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配售对象

参与初步询价时须同时申报价格和数量，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统一申报。询价对象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为促进询价对象认真报价，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招商证券研究

发展中心对发行人的合理估值区间，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配售对象的最低申

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均设定为 85万股，即配售对象的

每档申报数量必须是 85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935万股。

6、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高

到低进行排序、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申购总量，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

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水平、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申购

的网下投资者名单及有效申购数量。

7、发行价格确定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

购。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报数量。配

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未及时足额缴纳申

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

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8、本次发行网下和网上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关于进一

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及具体申购情况确定是否启动双向回拨机

制，对网下和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详细方案见2012年9月10日（T-1日）刊

登的《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9、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凡参

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10、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公布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并

同时披露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推介期间向询价对象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



估值结论及对应的估值水平。

11、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

（1）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20家；

（2）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

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经向中国证

监会备案，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择机重启发行。

12、推迟发行或重新询价：当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拟定发行价格对

应的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 25%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召开董

事会并于两日内刊登公告。需要重新询价的，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

时公告推迟发行及重新询价的有关情况。

13、本次发行股份锁定安排：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14、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推介和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

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2012 年 8月 31日（T-7日）登载于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同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2009 年修订）可于深交所网站（www.szse.cn）

查询。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T-7日

2012年 8月 31日
刊登《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招股意向书摘要》

T-6日至 T-3日

2012年 9月 3日至

2012年 9月 6日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路演推介

初步询价截止日（T-3日 15:00）

T-2日

2012年 9月 7日

确定发行价格、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数量及有效申

报数量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日期 发行安排

T-1日

2012年 9月 10日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T日

2012年 9月 11日

网下申购缴款日（9:30-15:00；有效到账时间 15:00之前）

网上发行申购日（9:30-11:30，13:00-15:00）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网下发行配号

T＋1日

2012年 9月 12日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T＋2日

2012年 9月 13日

刊登《网下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T＋3日

2012年 9月 14日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1、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

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2、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法

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3、如根据询价结果确定的发行价格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的25%，将

需要履行一系列后续补充信息披露流程，后续发行日程也将顺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及时通知并公告。

二、网下推介安排

招商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

价和路演推介工作。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2012年 9月 3日、2012年 9月 5日、

2012年 9月 6日，在上海、深圳、北京向询价对象进行路演推介。具体安排如

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2012年 9月 3日）

（周一）
9:30-11:30

上海新天哈瓦那大酒店三楼舜华宴会厅 3+4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288 号

（2012年 9月 5日）

（周三）
9:30-11:30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酒店三楼香格里拉 II 厅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4088 号



（2012年 9月 6日）

（周四）
9:30-11:30

北京中国人寿中心 2 层金融大讲堂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7 号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咨询

联系电话：010-57601812、0755-25310057。

三、初步询价

1、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

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

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2、本次初步询价期间为 2012年 9月 3日（T-6日）至 2012年 9月 6日（T-3

日）每日 9:30～15:00，在上述时间内，询价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填写、提交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的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3、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

进行。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0.01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3档价格。

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85万股，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

位”为 85万股，即每个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85万股的整数倍，每个

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935万股。

申报申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

(1) 每一配售对象只能填写三档申报价格；

(2)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报价格分别是 P1、P2、P3，且 P1＞P2

＞P3，对应的申报数量分别为 Q1、Q2、Q3，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P，若 P＞

P1，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申购；若 P1≥P＞P2，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

下申购的数量为 Q1；若 P2≥P＞P3，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Q1＋Q2；若 P3≥P，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Q1＋Q2＋Q3。

4、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2012年 9月 6日(T-3日)12:00 前完成在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称、证券

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申报价格低于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935万股以上的部分，或者任一档申报数

量不符合85万股的最低数量要求，或者任一档申报数量不符合85万股的整数倍；

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网下投资者沟通确认为显著异常的。

5、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

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

由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6、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

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

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四、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发 行 人：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举东

住 所：阿克苏英阿瓦提路 2号

电 话：0997-6888585

联 系 人：吐尔洪·艾麦尔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座 38-45楼

电 话：010-57601812，0755-25310057

联 系 人：王建政、黎志辉、李弦、刘晓晨

发行人：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 8月 31日


